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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学辍学儿童少年统计表
	区县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失学辍学
原因
	劝返过程
记录
	劝返
责任人
	劝返结果
	备注

	XXX
	1
	XXX
	男/女
	XXX学校
	***
	详细住址
	具体原因应详细说明。
	XX月XX日XX老师进行劝返，与学生及家长进行了哪些沟通。
	XXX
	1.已复学
2.尚未复学，拟于XX月XX日返校复学。
	　

	
	
	
	
	
	
	
	
	
	
	
	

	
	
	
	
	
	
	
	
	
	
	
	

	
	
	
	
	
	
	
	
	
	
	
	


填表说明：请在备注栏内点击下拉式菜单，选择学生类型。相关学生类型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困境儿童、普通学生。

附件2
控辍保学摸排情况统计表
学校摸排责任人:                                       村委（居委会）责任人:
	序号
	学校
	失学学生
姓名
	性别
	摸排时间
	具体情况
	劝返责任人
	备注

	1
	XXX学校
	XXX
	男/女
	XX月XX日
	详细说明
	XXX
	　

	
	
	
	
	
	
	
	

	
	
	
	
	
	
	
	

	
	
	
	
	
	
	
	

	
	
	
	
	
	
	
	


填表说明：请在备注栏内点击下拉式菜单，选择学生类型。相关学生类型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困境儿童、普通学生。


附件3
义务教育劝返复学具体情形工作指引

一、非真实性失学辍学案例排查工作指引
下列儿童少年已经登记为失学辍学（疑似）的，完善相关证明材料后，可以作为非真实性数据进行核销。
（一）年龄不符的。
对象：实际年龄与户口登记不一致的。
措施：学校或户籍地村（社区）告知法定监护人或户主或者学生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提出变更年龄申请，由户口登记机关按相关法律法规审查后作出结论。经户口登记机关确认后，不再是义务教育适龄阶段的，在管理平台申请删除或进行“其他离校”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户口登记机关更正后的户口信息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二）户籍重复的（含迁出未注销的）。
对象：有2个及以上户籍登记信息、或迁出仍未注销现户籍的。
措施：学校或户籍地村（社区）告知法定监护人或户主或者学生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派出所）提出申请，由户口登记机关依法依规注销重复户籍，在管理平台申请删除或进行“其他离校”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户口登记机关重复户籍注销信息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三）失踪失联的。
对象：因各种原因失踪失联，无法查找去向和就读情况的。
措施：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当地政府，由公安部门界定，从严掌握。经公安部门核查确为无法查找的，在管理平台进行“其他离校”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失踪失联确认信息情况说明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四）实际死亡的。
对象：已实际死亡的。
措施：学校或户籍地村（社区）凭相关死亡证明资料，在管理平台作相应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将医疗卫生单位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殡葬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五）因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的。
对象：重度残疾不具备学习条件的。
措施：由县级教育部门会同卫生健康、残联等部门及有关中小学校组成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从严掌握。经鉴定确不具备学习条件的，在管理平台作相应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鉴定证明（证明材料要有专家组人员签字和所代表部门盖章）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六）实际就读无学籍的。
对象：实际在省内外学校就读，正常接受义务教育但无学籍的。
措施：由县、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逐级汇总，由省教育厅组织核查。在省内就学的，依照相关规定建立学籍；在省外就学的，函商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帮助建立学籍，并向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反馈建立后的学籍信息。正常学籍建立后，在管理平台作相应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学生正式学籍号、身份证号等信息资料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七）因特殊原因申请延缓入学（正常休学）的。
对象：患有重大疾病（或心理疾病）申请延缓入学或正常休学的。
措施：学校或户籍地村（社区）告知儿童少年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或者学生本人，按照省义务教育条例有关规定和省学籍管理有关规定，提出延缓入学或休学申请，经审核同意在管理平台作相应操作，不再列为辍学学生；休学学生按照学籍管理规定进行管理，由学籍所在学校进行跟踪。
台账：登记核销原因；将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书面申请、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的检查证明）、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意见等资料扫描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
二、失学辍学特殊案例劝返工作指引
对普通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少年，原则上就近安排到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对残疾儿童少年，根据有关规定落实义务教育措施。对于已经超出小学适龄阶段（年满12周岁）反复辍学、监护人拒不履行义务教育送教义务的，可采取下列措施予以保障教育，并记入工作台账，做好随访跟踪。
（一）引导至中职学校接受教育。
对象：辍学时间较长（连续辍学时间在一年及以上）、从未上学、反复辍学或极度厌学等，且三次以上劝返及思想教育无效果的。
措施：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及被劝返对象本人同意，安排至中职学校接受教育，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制定思想法制教育、义务教育授课基本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明确教学和管理要求，学籍编入义务教育学校，正常滚动。
台账：标明劝返措施类型；附劝返过程记录资料（以实时劝返录音、书面记录为主，先前多次劝返的，详细记录各次劝返过程，涉及工作人员逐一签字确认材料真实性）、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及被劝返对象本人书面申请、被劝返对象个性化教育方案（包括在学帮包责任人、教学计划方案、落实保障措施等）、接收中职学校接收证明等。纸质材料扫描（含照片资料）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其他录音、视频资料留存备查。
（二）强制劝返。
对象：家长（法定监护人）拒不送教；适龄儿童、少年拒不返校、拒不到中职学校就读的。
措施：对拒不送教的家长（法定监护人）启动司法程序，采取巡回法庭等方式强制执行；对拒不返校、拒不到中职学校就读的儿童、少年跟进思想教育和劝返引导，劝返成功前开展一定送教服务。
台账：标明劝返措施类型和进度；附劝返过程记录资料（以实时劝返录音、视频、照片、书面记录为主，先前多次劝返的，详细记录各次劝返过程，涉及工作人员逐一签字确认材料真实性）、执法机关执法记录及文书资料等。纸质材料扫描（含照片资料）记入管理平台台账系统，其他录音、视频资料留存备查。
